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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8月18日讯(记者
马明 通讯员 黄彬 褚蕾) 山
亭区的孙先生今年已年近七十，
20年前，他收养了一名女婴，但一
直没有落户。8月10日，孙先生想给
女孩办理落户手续，但被告知手
续不全，最后在山亭区法律援助
中心的帮助下成功给女孩落户。

据山亭区法律援助中心的工

作人员介绍，8月10日，中心办公室
里来了一位年近70的孙姓残疾老
人。老人是山亭区北庄镇人，由于
年轻时受伤，腿部落下残疾，一直
未婚娶，20年前他收养了一名女
婴。由于当时不懂相关的政策没
有及时给孩子办理户口，现在想
给孩子入户，但以因手续不全，户
籍部门无法给孩子落户，老人想

不通，认为派出所有意为难他，后
经邻居介绍来到法援中心寻求帮
助。

由于孙先生收养孩子的时间
是在《收养法》实施之前，属于事
实收养关系，按照公安部、民政部
的相关规定，需要到公证处办理
事实收养公证并经当地公安机关
排查非拐卖等情况后才能办理落

户手续。
随后，工作人员将孙先生带

到山亭公证处，公证处工作人员
又详细的向其说明办理事实收养
公证应当提供的相关证明。几天
后，孙先生带着收养的孩子和相
关材料来到公证处，经过公证员
认真的审查后，出具了《事实收养
公证书》。

15日，在法律援助中心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孙先生再次来到
北庄派出所户籍科，当地派出所
仔细核实了相关的手续，并经过
排查，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受
理了落户申请并向区公安分局报
批。17日，落户申请得到批准，困扰
了老人多日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

被被收收养养女女孩孩““黑黑户户””二二十十年年
其养父几经周折终于给她安了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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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电力学校招生

国家级重点学校，2013年开设
发、供电专业全日制统招大、中专
班，毕业后全部安置到发电厂、供
电等单位工作，保证学生全部就
业。
电话：0539-8532618

网址：www.lydlzz.com

◆滕州市城郊房地产综合开发公
司出据的卓艳春“山东省枣庄市销
售不动产统一发票”(号 :0001340)丢
失,现声明作废。
◆ 王 宇 豪 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号 码
L370582358)丢失，声明作废
◆张培梅身份证不慎丢失，声明作
废(身份证号370421196401230945)

15日上午，山亭区徐庄镇
双山新村一六旬老翁坠入了自
家门前的井中。好在井水不深，
老人的头部在水面之上，但身
体其余部位全都浸泡在井水
中。村民往井中递下了绳子，但
是由于老人有轻度偏瘫，没有
能力通过绳子爬到地面。山亭
消防大队的六名救援人员接警
后赶到现场，救援人员看到，井
口很窄有一定救援难度。老人
的一名较瘦的男性亲属提出要
下井去救，救援人员为其绑上
绳索，将他放到了井中。下井
后，他在救援的指导下将救援
腰带和保险绳固定在落井老人
腋下，然后由地面救援人员先
后将他们拉了上来。

本报记者 袁鹏 本报通
讯员 吴晋楠 摄影报道

六六旬旬老老翁翁
不不慎慎坠坠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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